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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在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13

号本公司办公地国电大厦

29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9

月

22

日前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

,

会议由董事长张玉新主持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举手投票表决

,

做出了以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湖北汉新发电公司

15%

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聘请了具备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联评估

)

对

标的股权进行了评估

,

经审核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中联评估作为本次股权收购的评估机构

,

具备本次资产评估的独

立性

;

本次评估采取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

,

并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

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

性

,

方法恰当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

预期未来收入增长率、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

,

评估结果公允、合理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

,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

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

2

名关联董事肖宏江、张国勇回避了表决

,

出席董事会的

7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

了表决。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购能源集团所持公司控股子公司股

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5)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北汉电集团公司所持湖北汉新发电公司

30%

股权的议案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与上述公司收购能源集团所持汉新公司

15%

的股权一并进行

,

审计、 评估中介机构由公

司、能源集团和汉电集团共同聘请

,

评估选取的参数、评估依据和评估结论与公司收购能源集团所持汉新公司股

权完全一致。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购汉电集团所持公司控股子公司股

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6)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汽轮机本体完善改造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

,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

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

4

名关联董事张玉新、刘兴华、王眉林、袁天平回避了表决

,

出席董事会的

5

名非关联董

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汽轮机本体完善改造项目

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7)

。

4.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优先购买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

,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

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

4

名关联董事张玉新、刘兴华、王眉林、袁天平避了表决

,

出席董事会的

5

名非关联董事

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8)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

(

星期四

)

下午

2:50

在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13

号本公司办公地国电大厦

5

楼会议室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14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

公告编号

:2014-049)

。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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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在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13

号本公司办公地国电大厦

29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前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

发出

,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

3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虎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北能源集团公司所持湖北汉新发电公司

15%

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购能源集团所持公司控股子公司股

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5)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北汉电集团公司所持湖北汉新发电公司

3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购汉电集团所持公司控股子公司股

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6)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汽轮机本体完善改造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汽轮机本体完善改造项目

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7)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优先购买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8)

。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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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能源集团所持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聘请了具备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收购标的进行了评估

,

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估算结果作为

本次评估的结论

,

该种评估方法是以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

,

然后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其转换

为价值来求取估价对象的价值的方法

,

如标的企业未来生产经营情况发生无法预料的较大变化

,

则本次评估结果

存在估值过高的风险。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汉新公司

)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合法持有其

55%

的股权

,

为解决一厂

多制问题

,

为将来公司内部整合创造条件

,

公司拟以协议方式收购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能源集团

)

持有的公司汉新公司

15%

的股权

,

收购价格以已经湖北省国资委备案通过了的评估结果为基准

,

该部分股权对应

的评估值为

15,823.49

万元

,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

至交割日之间的损益由汉新公司原股东享有或承担

,

预

计收购价格不超过

16,600

万元。

能源集团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持有公司

11.8%

的股权

,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其构成公司的

关联方

,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本次收购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北省能源集团公司所持湖北汉新发电公司

15%

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

参与

会议表决的

2

名关联董事肖宏江、张国勇均回避了对此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进行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审议上述事项的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能源集团协议转让汉新公司

股权事宜已获湖北省国资委《省国资委关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汉新发电公司

15%

的股权的批

复》

(

鄂国资产权

[2014]165

号

)

。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名称

:

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4

月

30

日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96

号

主要办公地

: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96

号

法定代表人

:

肖宏江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48

亿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000000010724

主营业务

:

能源投资、开发与管理

;

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其他经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湖北能源

)100%

。

(

二

)

与公司前十大股东关系

湖北能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持有公司

11.8%

的股权

,

其执行董事肖宏江在公司担任副董事长职务

;

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国电

)

合法持有其全资控股股东湖北能源

4.34%

的股权

,

其资本与产权部副

主任刘海淼在湖北能源担任董事职务。 除以上关系外

,

能源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其他关系。

(

三

)

财务情况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湖北能源资产总额

2,971,792.93

万元

,

负债总额

1,874,545.72

万元

,

净资产

1,

097,247.21

万元

,

营业收入

1,109,097.41

万元

,

营业利润

107,580.02

万元

,

净利润

95,363.61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2,364.91

万元。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

(

经审计

),

湖北能源资产总额

?3,123,600.08

万元

,

负债总额

1,967,130.91

万元

,

净资产

1,

156,469.17

万元

,

营业收入

339,132.32

万元

,

营业利润

66,051.99

万元

,

净利润

59,259.40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1,893.90

万元。

(

四

)

关联关系图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拟以不超过

16,600

万元的价格收购的能源集团所持有的汉新公司

15%

的股权。

(

二

)

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

汉新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

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12

月

25

日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湖北省汉川市新河镇电厂路

主要办公地

:

湖北省汉川市新河镇电厂路

法定代表人

:

赵虎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63660

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000400000486

主营业务

:

建设经营

2×3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的汉川电厂二期工程

,

生产和销售电力

;

开发和经营电力生产

过程中与电力相关的副产品

(

如煤灰

)

。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

公司

55%

、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汉电集团

)30%

、湖北能源

15%

优先购买权

:

本次股权转让为股东之间相互转让

,

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出让方取得情况

:

汉新公司工程项目为国家“九五”电力建设计划项目。 建设规模为两台国产

300

兆瓦燃煤发

电机组。 原国家计委以计能源

[1993]629

号文批准立项

,1997

年

9

月

4

日原国家计委又以计交能

[1997]1553

号文批

准了该工程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原名湖北省电力开发公司

)

、国

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原名湖北长源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武汉中兴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和香港中联电力

财务公司合资组建。

2.

汉新公司财务状况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汉新公司资产总额

142,323.81

万元

,

负债总额

72,658.36

万元

,

应收款项总

额

14,978.29

万元

,

净资产

69,665.45

万元

,

营业收入

126,064.76

万元

,

营业利润

23,380.75

万元

,

净利润

23,044.2

万

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406.95

万元。 其为股东汉电集团两笔金额分别为

2,970

万元、

1,970

万元的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止

2014

年

5

月

31

日

(

审计基准日

),

经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审计

,

汉新公司资产总额

134,642.89

万元

,

负债总额

56,434.98

万元

,

应收款项总额

9,033.8

万元

,

净资产

78,

207.91

万元。 其为股东汉电集团两笔金额分别为

2,970

万元、

1,970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汉新公司资产总额

136,722.2

万元

,

负债总额

52,607.43

万元

,

应收款项总

额

11,831.45

万元

,

净资产

84,114.76

万元

,

营业收入

76,437.13

万元

,

营业利润

17,801.98

万元

,

净利润

14,449.31

万

元。 其为股东汉电集团三笔金额分别为

2,970

万元、

1,970

万元、

2,700

万元

(

关于汉新公司为汉电集团提供担保的

有关情况

,

详见公司

2014

年

6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湖北汉新发电有限

公司为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014-027)

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3.

评估情况

(1)

评估机构名称

: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联评估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沈琦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

层

939

室

(2)

相关资格

:

资产评估资格

(

证书编号

:11020008)

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

证书编号

:0100001001)

(3)

评估基准日

: 2014

年

5

月

31

日

(4)

评估摘要

:

①

评估报告名称

: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北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所持有的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806

号

②

评估目的

:

就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北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股权之经济行为

,

所涉及的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③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

评估对象为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

评估范围是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

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

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等资产及相关负债。

④

价值类型

: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⑤

评估方法

: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

采用收益法估算结果作为本次的评估结论

:

A.

评估模型

:

C1:

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现金类资产

(

负债

)

价值

;

C2:

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其他溢余性或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D:

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价值

;

B.

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

,

使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评估对象投资性资产的收益指标

,

其基本定义为

:

R=

净利润

+

折旧摊销

+

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

-

追加资本

(5)

式中

:

追加资本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增加额

(6)

根据评估对象的经营历史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等

,

估算其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量。将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

金流量进行折现处理并加和

,

测算得到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C.

折现率

本次评估采用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

(WACC)

确定折现率

r

⑥

评估结论

:

A.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汉新发电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的评估结

论如下

:

资产账面价值

134,642.89

万元

,

评估值

135,771.64

万元

,

评估增值

1,128.75

万元

,

增值率

0.84 %

。

负债账面价值

56,434.98

万元

,

评估值

56,434.98

万元

,

无评估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

78,207.91

万元

,

评估值

79,336.66

万元

,

评估增值

1,128.75

万元

,

增值率

1.44 %

。 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

:

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９

，

９６１．３４ ２９

，

９６１．３４ － －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０４

，

６８１．５５ １０５

，

８１０．３０ １

，

１２８．７５ １．０８

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４

投资性房地产

－ － －

５

固定资产

１００

，

８９６．４３ １０１

，

４０５．６６ ５０９．２３ ０．５０

６

在建工程

３

，

７０７．０３ １

，

７０５．８０ －２

，

００１．２３ －５３．９８

７

无形资产

２７．４２ ２

，

６４８．１８ ２

，

６２０．７６ ９

，

５５７．８４

８

其中：土地使用权

－ ２

，

６２０．７６ ２

，

６２０．７６

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１０

资产总计

１３４

，

６４２．８９ １３５

，

７７１．６４ １

，

１２８．７５ ０．８４

１１

流动负债

４６

，

４３４．９８ ４６

，

４３４．９８ － －

１２

非流动负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１３

负债总计

５６

，

４３４．９８ ５６

，

４３４．９８ － －

１４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７８

，

２０７．９１ ７９

，

３３６．６６ １

，

１２８．７５ １．４４

注

: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

,

企业账面值为

1996

年取得时的成本体现

,

近年来国家为保护耕地的需

要

,

该区域工业土地取得成本有较大的涨幅。 本次评估土地出让金按《湖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

实施办法》中规定的不低于标定地价的

40%

计算

,

与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会有差异

,

届时按土地管理部门核定

标准调整。

B.

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

,

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DCF)

对企业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汉新发电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78,207.91

万元

,

评估

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

(

净资产价值

)

为

105,489.96

万元

,

评估增值

27,282.05

万元

,

增值率

34.88%

。

收益法评估结果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一、营业净现金流量

－１

，

４６４．２４ ２３

，

１９０．９８ ２２

，

９６７．８９ ２７

，

６９７．０８ ２５

，

７４９．３５

二、净利润

７

，

３６３．８１ １３

，

１８０．７２ １３

，

０３５．６３ １３

，

５４４．９４ １３

，

４０８．０９

三、折现率

０．１０２６９ ０．１０６７６ ０．１０７４２ ０．１０８１０ ０．１０８８１

折现系数

０．９４４５７ ０．８５３４５ ０．７７０６７ ０．６９５４８ ０．６２７２３

四、 溢余资产

４

，

８９１．８２

五、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１０５

，

４８９．９６

(

接上表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一、营业净现金流量

２７

，

３１０．９４ －１

，

４５５．３３ －６６０．２６ ２１

，

３１７．２１ ２７

，

３１７．２１

二、净利润

１３

，

２０１．０１ １２

，

５６２．６７ １３

，

４２４．３４ １３

，

５３６．０１ １３

，

６４７．６８

三、折现率

０．１０９５５ ０．１１０３２ ０．１１１１３ ０．１１１９６ ０．１１２８３

折现系数

０．５６５３０ ０．５０９１３ ０．４５８２１ ０．４１２０８ ０．３７０２９

四、 溢余资产

五、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接上表

)

项目

２０２４

年

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２６

年

２０２７

年

１－６

月

一、营业净现金流量

２６

，

２４４．６７ ２７

，

３３９．７４ ４１

，

４８６．２８ ３１

，

６６２．１４

二、净利润

１３

，

００９．３４ １３

，

８７１．０１ １３

，

９８２．６８ ７

，

０１９．２６

三、折现率

０．１１３７５ ０．１１４７０ ０．１１５７０ ０．１１５７０

折现系数

０．３３２４８ ０．２９８２６ ０．２６７３３ ０．２３９６１

四、 溢余资产

五、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⑦

评估结果的选取

:

本次评估目的为股权收购

,

通过对汉新发电公司整体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

,

以核实企业在

评估基准日时的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

,

为企业股权转让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收益法是对企业整体资产预期

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

,

强调的是企业的整体预期盈利能力

,

作为投资者更关注的应是被评估单位未来的获得

能力。 从客观价值来看

,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反映被评估单位的真实价值

,

综上

,

本次评估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

作为被投资企业的整体价值的最终结果。 由此得到汉新发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

105,

489.96

万元。

4.

董事会意见

根据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对评估机构的选聘、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进行了审议

,

董事会认为

:

(1)

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本次公司与转让方一同聘请中联评估承担此次交易的评估工作

,

并签署了相关

协议

,

选聘程序合规。中联评估作为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

,

具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除因本次聘

请而产生的业务关系外

,

公司与中联评估无其他关联关系。 同时

,

中联评估及其评估人员与公司及有关当事人没

有现实或将来预期的利害关系。 因此

,

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

,

并遵循了市场通用

惯 例与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的事实存在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

本次评估参数具备合理性。本次评估的评估师是依据评估准则和评估操作手册来确定评估参数

,

全面地反

映了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具备合理性。

(4)

本次评估依据具备合理性。 本次评估遵循的依据主要包括经济行为依据、法律法规依据、评估准则依据、

资产权属依据

,

及评定估算时采用的取价依据和其他参考资料等

,

全面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具备合理性。

(5)

本次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 等原

则

,

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

,

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

性。

5.

其他事项

(1)

经与汉电集团协商一致

,

本次转让完成后

,

汉新公司将于

2014

年底前解除为汉电集团提供的三笔分别为

2970

万元、

1970

万元、

2700

万元的银行贷款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担保责任。

(2)

本次交易涉及的合同尚未签署

,

公司将在合同签署后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评估经评估确定的资产评估价值

105,489.96

万元

(

按股

比对应价值

15,823.49

万元

)

为基础

,

收购价格以已经湖北省国资委备案通过了的评估结果为基准

,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

至交割日之间的损益由汉新公司原股东享有或承担

,

预计收购价格不超过

16,600

万元。 公司

董事会认为

:

本次交易价格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后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

,

该种方法是对汉新公司未来盈利能

力的现值化

,

够更加全面合理地反映汉新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

,

因此我们认为此次评估后得出的资产价值公允

,

以

此为依据确定的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五、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为已列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的股权

,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

赁和同业竞争等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不会与转让方之间产生目前可以预期的关联交易事项。 汉新公司作

为独立法人实体

,

已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完全分开。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汉新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

,

公司为其绝对控股股东

,

合法持有其

55%

的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公司将持

有汉新公司

100%

的股权

,

成为其全资控股股东

,

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规范管理

,

解决汉新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

国电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汉川一发

)

“一厂多制”的问题

,

为公司内部整合提供有利条件

,

从而有效解

决汉新公司和汉川一发因体制原因产生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问题

,

有利于充分发挥在生产调度、经济运营和

税收筹划等方面的整体优势

,

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本次股权收购前

,

汉新公司已为公司合并报表单位

,

本次股权收

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4

年初至披露日

,

除本次交易外

,

公司未与能源集团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乐瑞、徐长生、沈烈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收购

能源集团所持汉新公司股权

,

有利于理顺系统内部管理体系

,

解决汉新公司历史遗留问题

,

为公司将来实施系统内

部整合、提高汉川电厂整体盈利能力供先决条件

,

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

,

价格公允

,

充分体现了公

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

,

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资产评估事项的专项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九、其它

本公司将就本次交易协议的签署及其他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备查文件

1. 7

届

12

次董事会决议

;

2. 7

届

12

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

3.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

4.

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

;

5.

汉新公司营业执照

;

6.

汉电集团解除担保承诺书

;

7.

湖北省国资委《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2014-019

号。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966�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4-046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汉电集团所持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交易聘请了具备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收购标的进行了评估

,

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估算结果作为本次

评估的结论

,

该种评估方法是以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

,

然后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其转换为价

值来求取估价对象的价值的方法

,

如标的企业未来生产经营情况发生无法预料的较大变化

,

则本次评估结果存在

估值过高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汉新公司

)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合法持有其

55%

的股权

,

为解决汉新

公司一厂多制的问题

,

为将来公司内部整合创造条件

,

公司拟以协议方式收购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汉电集团

)

持有的汉新公司

30%

的股权

,

收购价格以已经湖北省国资委备案通过了的评估结果为基准

,

该部分股

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31,646.99

万元

,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

至交割日之间的损益由汉新公司原股东享有或

承担

,

预计收购价格不超过

33,200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收购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收购

湖北汉电集团公司所持湖北汉新发电公司

30%

股权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其认为

:

公司收购汉电集团所持汉新公司股权

,

有利于理顺系统内部管理体系

,

解决汉新公司

历史遗留问题

,

为公司将来实施系统内部整合、提高汉川电厂整体盈利能力提供先决条件

,

该交易事项遵循了一

般商业原则

,

价格公允

,

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

,

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此项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名称

:

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6

年

10

月

25

日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汉川新河镇

主要办公地

:

汉川新河镇

法定代表人

:

夏建忠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7000

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984210014621

主营业务

:

电力开发、电力技术咨询服务

,

粉煤灰综合利用

,

燃料、煤炭购销

,

自营货物运输、铁路工程维护、大小

修及技术改造

,

燃料运行、燃料工程维护、大小修及技术改造、特种塑料及环保制品销售、服务

;

农副产品的收购和

销售

;

码头的开发投资

;

国内劳务派遣

(

非本企业

)

。

(

涉及到国家法律、法规需审批的经营项目

,

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

营

)

。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

邬守洪

14.25%

、熬开玲

13.72%

、余金春

12.49%

、罗青春

7.38%

、陈又洲

7.32%

、张胜

7%

等

17

人。

(

二

)

与公司前十大股东关系

汉电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三

)

财务状况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汉电集团营业收入

16,197.84

万元、净利润为

54.22

万元、净资产为

8,016.95

万元。

截止

2014

年

8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汉电集团营业收入

7,343.1

万元、净利润为

-314.02

万元、净资产为

7,700.8

万元。

(

四

)

关系图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拟以不超过

33,200

万元的价格收购的汉电集团所持有的汉新公司

30%

的股权。

(

二

)

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

汉新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

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12

月

25

日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湖北省汉川市新河镇电厂路

主要办公地

:

湖北省汉川市新河镇电厂路

法定代表人

:

赵虎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63660

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000400000486

主营业务

:

建设经营

2×3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的汉川电厂二期工程

,

生产和销售电力

;

开发和经营电力生产

过程中与电力相关的副产品

(

如煤灰

)

。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

公司

55%

、汉电集团

30%

、湖北能源

15%

优先购买权

:

本次股权转让为股东之间相互转让

,

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2.

汉新公司财务状况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汉新公司资产总额

142,323.81

万元

,

负债总额

72,658.36

万元

,

应收款项总

额

14,978.29

万元

,

净资产

69,665.45

万元

,

营业收入

126,064.76

万元

,

营业利润

23,380.75

万元

,

净利润

23,044.2

万

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406.95

万元。 其为股东汉电集团两笔金额分别为

2,970

万元、

1,970

万元的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止

2014

年

5

月

31

日

(

审计基准日

),

经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审计

,

汉新公司资产总额

134,642.89

万元

,

负债总额

56,434.98

万元

,

应收款项总额

9,033.8

万元

,

净资产

78,

207.91

万元。 其为股东汉电集团两笔金额分别为

2,970

万元、

1,970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汉新公司资产总额

136,722.2

万元

,

负债总额

52,607.43

万元

,

应收款项总

额

11,831.45

万元

,

净资产

84,114.76

万元

,

营业收入

76,437.13

万元

,

营业利润

17,801.98

万元

,

净利润

14,449.31

万

元。 其为股东汉电集团三笔金额分别为

2,970

万元、

1,970

万元、

2,700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评估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收购能源集团所

持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5)

的有关内容。

4.

董事会意见

根据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对评估机构的选聘、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进行了审议

,

董事会认为

:

(1)

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本次公司与转让方一同聘请中联评估承担此次交易的评估工作

,

并签署了相关

协议

,

选聘程序合规。中联评估作为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

,

具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除因本次聘

请而产生的业务关系外

,

公司与中联评估无其他关联关系。 同时

,

中联评估及其评估人员与公司及有关当事人没

有现实或将来预期的利害关系。 因此

,

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

,

并遵循了市场通用

惯 例与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的事实存在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

本次评估参数具备合理性。本次评估的评估师是依据评估准则和评估操作手册来确定评估参数

,

全面地反

映了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具备合理性。

(4)

本次评估依据具备合理性。 本次评估遵循的依据主要包括经济行为依据、法律法规依据、评估准则依据、

资产权属依据

,

及评定估算时采用的取价依据和其他参考资料等

,

全面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具备合理性。

(5)

本次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 等原

则

,

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

,

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

性。

5.

其他事项

(1)

经与汉电集团协商一致

,

本次转让完成后

,

汉新公司将于

2014

年底前解除为汉电集团提供的三笔分别为

2970

万元、

1970

万元、

2700

万元的银行贷款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担保责任。

(2)

本次交易涉及的合同尚未签署

,

公司将在合同签署后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具备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评估经评估确定的资产评估价值

105,489.96

万元为基

础

(

按股比对应价值

31,646.99

万元

),

收购价格以已经湖北省国资委备案通过了的评估结果为基准

,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

至交割日之间的损益由汉新公司原股东享有或承担

,

预计收购价格不超过

33,200

万元。 公司

董事会认为

:

本次交易价格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后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

,

该种方法是对汉新公司未来盈利能

力的现值化

,

够更加全面合理地反映汉新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

,

因此我们认为此次评估后得出的资产价值公允

,

以

此为依据确定的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五、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为已列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的股权

,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

赁和同业竞争等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不会与标的企业和转让方之间产生目前可以预期的关联交易事项。

汉新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实体

,

目前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完全独立。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汉新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

,

公司为其绝对控股股东

,

合法持有其

55%

的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公司将持

有汉新公司

100%

的股权

,

成为其全资控股股东

,

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规范管理

,

解决汉新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

国电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汉川一发

)

“一厂多制”的历史遗留问题

,

为公司内部整合提供有利条件

,

从

而有效解决汉新公司和汉川一发因体制原因产生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问题

,

有利于充分发挥在生产调度、经

济运营和税收筹划等方面的整体优势

,

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本次股权收购前

,

汉新公司已为公司合并报表单位

,

本

次股权收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其它

公司独立董事对资产评估事项的专项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将就本次交易的协议签署及其他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 7

届

12

次董事会决议

;

2. 7

届

12

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

3.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

4.

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

;

5.

汉新公司营业执照

6.

汉电集团解除担保承诺书

;

7.

湖北省国资委《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2014-019

号。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966�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4-047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汽轮机本体完善改造

项目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汉川一发”

)

为提高其

#2

机组

(330MW)

高压缸效

率、降低机组热耗、改善机组运行的经济性和安全可靠性

,

拟对该机组进行汽轮机本体完善改造。该项目经两次公

开招标

,

仅有北京龙威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京龙威”

)

一家产生投标意向。根据公开招投标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

经两次招标

,

投标人均少于三个的

,

招标人可自行决定不再进行招标。 按照上述规定

,

汉川一发拟采取协

议方式与北京龙威签订《工程合同书》

,

经协商

,

上述项目的技术改造费用参考市场价格定价

,

总金额不超过

495

万

元。

由于北京龙威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

持有本公司

37.39%

股权

)

间接控股的企业

,

因此

,

北京龙

威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

,

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参与会议表决的

4

名关联董事张玉新、刘兴华、王眉

林、袁天平均回避了对此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北京龙威基本情况

名称

:

北京龙威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北京市

主要办公地

: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56

号方圆大厦

18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文波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11379512?

主营业务

: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

信息咨询

;?

汽轮机及风电机零部件的批发

;

汽轮机及风电机零部件加工

;

货物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

国电龙源电力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0%,

南京汽轮电机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20%,

北京全四维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0%

2.

关联关系图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汉川一发对其拥有的

#2

汽轮机本体实施完善改造项目

,

合同总金额

495

万元。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采取参考市场价格协商定价的方式确定。 该价格与目前公司内部同类型汽轮机中采用

相同技术的改造项目基本处于同一价格水平。

五、合同的主要内容

汉川一发拟与北京龙威签订的《工程合同书》主要内容如下

:

1.

合同标的

:

汉川一发

#2

汽轮机本体完善改造工程合同标的是业主方

(

汉川一发

,

下同

)

同意向承包方

(

北京龙

威

,

下同

)

购买本合同设备。本合同所供设备应是全新的、技术先进的、成熟的、安全的、经济的和完整的

,

设备名称、

规格

(

型号

)

、数量、技术规范和性能应符合技术规定和性能保证值。

2.

合同价格

: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495

万元。 合同设备价格为人民币

495

万元。 合同的技术服务费为免费

,

免费

不免责。 合同价格中已包含合同设备到交货地点的运杂费为免费

,

免费不免责。 本合同总价在合同有效期内为固

定不变价

,

即合同总价已经包含合同有效期内的市场和

/

或政策性因素等因素引起的合同设备价格的浮动因素。

3.

付款方式

:(1)

本合同使用货币种类为人民币。

(2)

付款方式

:

银行汇票或电汇。

(3)

合同付款按

1:8:1

比例支付

,

具

体如下

:

合同签字并生效后

15

天内

,

承包方应按合同提供履约保证金保函和合同设备总价金额

10%

的财务收据

给业主方

,

经审核无误后

,

业主方在

30

天内向承包方支付

10%

合同设备总价的预付款额

,

计人民币

49.50

万元整。

业主方在收到承包方提供的下列文件

,

经审核无误后

30

天内

,

支付该批合同设备价格的

80%

货款

,

计人民币

396

万元整

)

。待质保期

(

保证期

)

无设备质量、性能问题后

,

业主方在

60

个工作日内付给承包方

10%

质量保证金

(

质保金

不计利息

)

。

4.

交货和运输

:

本合同设备的交货期及交货顺序应满足工程建设设备安装进度和顺序的要求

,

应保证供货的

及时性和部套的完整性。合同设备所有权在交货地点交付时起由承包方转移给业主方。合同设备毁损、灭失的风

险

,

在交货地点交付合同设备之前由承包方承担

,

交付之后由业主方承担。

5.

承包方保证

:(1)

承包方保证其供应的本合同设备是全新的、未曾使用过的、技术先进的、成熟的、质量优良

的

,

没有设计和材料及工艺上的缺陷、能够安全可靠、稳定地运行和易于维护

,

适合于本合同规定的用途和目的。

承包方保证合同设备的质量和安全、环保和环境质量、现场服务的劳动安全、卫生等各方面的标准必须优于或符

合中国的强制性标准。

(2)

承包方保证根据本合同所交付的技术资料是完整的、清晰的和正确的

,

并能满足合同设

备的工程设计、检验、安装、调试、运行和维修的要求。

(3)

除非技术部分另有规定

,

合同设备应满足机组在半年试生

产期后

,

年利用小时数不小于

6500

小时

,

年运行小时数不小于

7500

小时的要求

,

承包方为合同设备承担的保证期

应到业主方出具最终验收证书时止。

(4)

合同规定的保证期满后

,

由业主方在

30

天内出具合同设备保证期满最终

验收证书交给承包方。 条件是

:

在此期间承包方应完成业主方在保证期满前提出的索赔和赔偿。 但承包方对非正

常维修和误操作以及由于正常磨损造成的损失不负责任。

6.

违约责任

:

按《合同法》有关条款由违约方承担一切责任 。 验收不符合要求的

,

总承包方必须无条件返修。

7.

税费

:

根据国家有关税务的法律、法规和规定

,

双方应各自缴纳与本合同有关的税、费。 本合同价格为含税

价。合同价格内已包含总承包方为在中国境内、外履行本合同所涉的所有税费

,

包括但不限于总承包方为经营、采

购、供应合同设备

(

包括进口设备

/

部件

)

、运输、保险、技术资料、技术服务、利润、不可预见费和风险等的费用和全

部税费。

8.

争议解决

: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

,

双方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

,

协商不成可向汉川市人民法院起诉。 在进行法院

审理期间

,

除提交法院审理的事项外

,

合同仍应继续履行。

9.

生效条款

: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

(

须经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委托

)

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

后生效。 本合同有效期

:

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

,

从合同生效之日起到签发“最终验收证书”并理赔完毕货款两清之

日止。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提高机组经济性和安全可靠性

,

实现节能降耗目标

,

汉川一发拟委托北京龙威对其

#2

汽轮机本体完

善改造。北京龙威是国内在汽轮机本体节能技术改造领域具自主知识产权和丰富的改造业绩的企业

,

具有突出的

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及丰厚的工程管理经验。 该公司喷嘴组改造技术成熟

,

应用广泛

,

安全可靠

,

改

造工期、改造效果有保障。截至目前

,

该公司已对

60

余台包含

600MW

级、引进型

300MW

级、

200MW

级、

135MW

级

汽轮机喷嘴组成功实施了改造。 本次技术改造项目完成后

,

汉川一发

#2

汽轮机组在额定工况下高压缸效率将会

有显著提高

(

调节级效率不低于

62%,

高压缸效率不低于

84%),

机组热耗降低

,

部分负荷下

,

机组热耗将会有明显降

低

,

有效缓解部分负荷下热耗偏高问题。 同时

,

经过本次改造机组安全性也得到提高

,

高压缸上下缸温差减小

,

轴封

漏气量减小

,

轴承箱油中含水量下降

,

使汽轮机的经济性、安全性在现有基础上得到有效提升。 本次技术改造的资

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由于项目属于技术改造项目

,

工程完工后将形成固定资产

,

不会对公司当期资产、负债和损益

产生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国国电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12.57

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发生前

,

公司累计

12

个月内已发生但未达到审议和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如下

:

所属单位 关联方 标的金额 内容 日期

荆州热电

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

限公司

２０

万元

ＤＣＳ

分散控制系统点检服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长源一发

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

限公司

４９

万元 凝结水精处理控制系统改造工程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长源一发 北京龙威

３１４

万元

＃１２

汽轮机喷嘴组及部分汽封优化

改造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汉川一发

南京电力设备质量性能检

验中心

９．８

万元

４×３３０ＭＷ

机组含油废水处理技术服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汉川一发

南京电力设备质量性能检

验中心

４０

万元

＃２

机组

Ａ

级检修后煤耗查定试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汉川一发

北京华电天仁电力控制技

术有限公司

１２

万元

环保数据接入生产实时监视系统合

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注

:

荆州热电指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

,

长源一发指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乐瑞、徐长生、沈烈对本次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事前审议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公司所属

电厂汽轮机本体完善改造项目事先履行了公开招标的程序

,

在两次招标仅有北京龙威一家企业符合标书要求的

情况下

,

其与北京龙威采取协议方式签订技术改造协议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北京龙威是国内喷嘴组改造的

龙头企业

,

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及丰厚的工程管理经验

,

汉川一发将其汽轮机本体完善

改造项目交由其实施

,

有利于促进本次技改项目安全、高效的完成。 上述项目技术改造的定价以招标价格为基础

,

参考市场价格确定

,

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

,

价格公允

,

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

使汽轮机的经济性、安全性在现有基础上得到有效提升

,

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强制性标准

,

是必要的、有利的。

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

2.

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966�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4-048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优先购买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述

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长源一发”

)

和国电长源荆门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荆门公司”

)

是

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分别持有

69.15%

、

95.05%

的股权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国电”

)

分别持有长源一

发

15.27%

和荆门公司

3.85%

的股权

,

其为了优化产权结构

,

拟将其分别持有的长源一发和荆门公司全部股权无偿

划转给其全资企业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电湖北”

)

。公司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本次交易完

成后

,

公司所持长源一发、荆门公司股权不变

,

国电湖北持有长源一发

15.27%

股权、荆门公司

3.85%

股权。

根据《公司法》和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的相关规定

,

公司拟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

国电湖北为上述股权受

让方。 由于国电湖北是中国国电的全资子公司

,

中国国电为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公司

37.39%

股权

,

公司与国电湖北

属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5

号———放弃权利》

的相关规定

,

公司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参与会议表决的

4

名关联董事张玉新、刘兴华、王眉林、袁天平均回避了对此项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

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所涉控股子公司情况说明

长源一发系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

以火力发电为主业

,

成立于

1996

年

6

月

21

日

,

注册地为武汉市青山

区苏家湾

,

注册资本为

34,510.64

万元

,

装机容量为

33

万千瓦机组

,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

长源电力

69.15%,

中国国

电

15.27%

。

荆门公司系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

以火力发电为主业

,

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21

日

,

注册地为湖北省荆门

市

,

注册资本为

87,360

万元

,

装机容量为两台

60

万千瓦机组

,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

长源电力

95.05%,

中国国电

3.85%

。

最近三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

资产总值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长源一

发

２０１１

年审计数

１３２

，

８１８．１８ ３４

，

７５８．３０ ９５

，

１７３．９７ ２４．７７ ６７．９４

２０１２

年审计数

１０８

，

６８０．７９ ３５

，

８３２．６４ ７８

，

９５２．５１ １３９．９７ １

，

０７４．３４

２０１３

年审计数

７２

，

３７４．２６ ２６

，

６３３．００ ８７

，

３０４．５３ １６

，

１３９．４９ －９

，

１９９．６４

２０１４

年中报数

９３

，

７３９．１８ ３１

，

４１４．１５ ３３

，

８３９．８８ ４

，

７８０．４６ ４

，

７８１．１５

荆门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数

４１２

，

３０７．５２ ９３

，

２７４．４３ ２６２

，

４５９．３９ １

，

７３６．０５ １

，

３１７．５２

２０１２

年审计数

３８２

，

１３３．２４ １０３

，

４７５．２８ ２２９

，

６６４．１１ １２

，

８１４．２８ １０

，

２００．８５

２０１３

年审计数

３５０

，

２８０．４７ １２３

，

５９４．３８ ２３７

，

７７９．５０ ３７

，

５１１．１７ ２８

，

８５５．１０

２０１４

年中报数

３４５

，

１７４．５２ １１４

，

１６８．６０ １１５

，

６０４．７２ ２７

，

０５５．４０ ２０

，

２７６．６２

三、受让方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国电湖北基本情况

名称

:

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

:

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13

号国电大厦

主要办公地

:

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13

号国电大厦

法定代表人

:

赵虎

注册资本

:19.8977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111000221284

主营业务

:

从事电源、热源、热网、水资源、铁路、新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

电力、热力的综合利

用

;

通信、信息、环保、电力科学研究及电力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

电力成套设备采购、销售。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100%

2

、关联关系图

(

虚线部分为股权划转给国电湖北后的持股比例图

)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中国国电持有的长源一发

15.27%

股权、荆门公司

3.85%

股权。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中国国电持有的长源一发

15.27%

股权、荆门公司

3.85%

股权系国有资产

,

国电湖北是中国国电的全资子公

司。 根据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的相关规定

,

中国国电拟将上述股权无偿划转给国电湖北。

公司如不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

,

按

2013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数所反应的净资产计算

,

长源一发

15.27%

、荆门公司

3.85%

股权所对应账面净资产数分别为

4067

万元、

4758

万元

,

上述股权账面价值合计

8825

万

元。 按

2014

年中期财务报表数

(

未经审计

)

所反应的净资产计算

,

长源一发

15.27%

、荆门公司

3.85%

股权所对应账

面净资产数分别为

4797

万元、

4395

万元

,

上述股权账面价值合计

9192

万元。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国国电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12.57

亿元。

七、董事会决定放弃权利的情况说明。

由于国电湖北的资产现已委托给长源公司管理

,

长源一发和荆门公司都是本公司控股的企业

,

中国国电所持

长源一发、荆门公司股权无偿划转给国电湖北后

,

有利于公司对中国国电湖北区域内发电资产实施集中管理

,

实

现管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

促进管理绩效提升。

八、事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长源一发和荆门公司的控股股东

,

已将两者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放弃相关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

不影响公

司对两者的经营管理和控制权

,

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九、独立董事关于放弃权利事项的专门意见。

该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根据

国有资产无偿划转有关规定

,

中国国电可以将其资产无偿划转给其全资子公司

,

如公司不放弃优先购买权

,

预计最

少应以不低于长源一发和荆门公司账面净资产出资购买上述股权

,

出资金额约

9000

万元。 目前

,

公司已对长源一

发和荆门公司实现绝对控股

,

并对其财务报表实施合并

,

公司放弃上述无偿划转股权不会影响公司对上述两公司

的控制力

,

且本次交易的受让方国电湖北为公司受托管理企业

,

其受让上述股权后

,

有利于公司对中国国电湖北区

域内发电资产实施集中管理

,

实现管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

促进管理绩效提升。 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一般商业

原则

,

价格公允

,

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

,

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3.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966�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4-049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下午

２

：

５０

召开；

（

２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

（

３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

４

）催告公告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星期一）。

５．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股东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应按本通知第六条规定的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并在会前提交公司。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１１３

号国电大厦

５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收购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湖北汉新发电公司

１５％

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收购能源集团所

持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５

。

２．

关于全资子公司汽轮机本体完善改造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汽轮

机本体完善改造项目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７

。

３．

关于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优先购买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

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８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登记日证券商出具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３．

拟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

至

５

：

３０

，到武汉市洪山区

徐东大街

１１３

号国电大厦

２９１１

室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６６

；

２．

投票简称：长源投票；

３．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长源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

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收购湖北省能源集团公司所持湖北汉新发电公司

１５％

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全资子公司汽轮机本体完善改造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优先购买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

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

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１１３

号国电大厦（邮编：

４３００６６

）。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８７１７１３６

、

８８７１７１３７

传

真：

０２７－８８７１７１３４

，联系人：张明清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公司（个人）出席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

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议 案 名 称

表 决 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收购湖北省能源集团公司所持湖北汉新发电公司

１５％

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全资子公司汽轮机本体完善改造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优先购买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注：请在表决结果的“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标明表决结果。 同一议案只能标明一处表决结果，或“同意”

或“反对”或“弃权”，都未标明的视为弃权，标明了两处或三处的视为无效，计入无效票数。关联股东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对议案

１

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对议案

２

、

３

回避表决。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重新打印均有效。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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